南昌十四中关于人事考试监考工作的规定
为了切实做好人事考试监考工作，树立我校教师的良好形象，特制定以下规定：

1．我校是省人事考试基地，享受职称特殊待遇，原则上每位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服从有关考务安排。

2．考前培训须按时到岗，不得迟到、早退、缺席。如有违者，视情节在监考费中给予一定扣款处理。如遇紧急事情确需请假者，须报校长批准。

3．试场文件夹等考场布置物品在培训会结束后领取，布置考场过程中，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，如出现一般差错，将在以后的人事考试中停一次监考工作。

4．每堂考试开考前四十分钟，按时到考务办集中，布置完有关工作后，即领取试场文件夹和试卷袋，核对无误后即刻进考场，不要在办公室或其他场所滞留，如发现问题，及时与考务办取得联系，并共同处理好出现的问题。

5．开考前二十分钟，考生进入考场时，监考人员要验好“三证”，宣读“通稿”，提醒考生不要携带禁用物品入座。

6．在监考过程中，严格按照省人事厅考试中心颁发的《监考人员规则》执行，如有违者，视情节给予处理。

7．考试结束后，及时到考务办公室将试卷按有关要求交人事厅工作人员验证，确认无误后进行密封。
8．对因个人工作失责造成严重事故而使学校声誉受损者，除按《考试法》有关规定接受上级有关处理外，学校还将给予通报批评并扣发适当的监考津贴，直至职务评聘挂钩。

9．此规定从2007年12月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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